
关于赎回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

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
近日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寿资

产”或“我公司”）赎回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寿安保”）发行的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，根据中

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

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国寿安保，其为国寿资产的控股子

公司，国寿资产的持股比例为 85.03%。 

（二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国寿安保（注册号：91310000717885440A，中外合资有

限责任公司）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由国寿资

产和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澳大利亚）共同出资设立的基

金管理公司。公司注册资本金 5.88 亿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包

括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

业务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 

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市场惯例进行公开定价。 

（二） 定价依据 

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、赎回按照认（申）购、赎回有效

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定价；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费、赎

回费按照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、

赎回费率收取；基金管理费率、销售服务费率按照行业惯例

定价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价格 

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每份产品按面值申购，按份额赎

回，每份份额面值 1 元。基金管理费率为 0.33%，销售服务

费为 0.01%，无申购、赎回费。 

（二） 交易结算方式 



赎回金额为现金一次支付。基金管理费、销售服务费按

日计提，按月支付。 

（三）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自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交易生效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国寿资产董事会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我公司

与国寿安保续签的《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、赎回及其他日常

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。该协议于

2016 年 10 月 28 日有效签署，有效期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

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根据《框架协议》、董事会和公司

投资业务授权，国寿资产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审批同意开展

上述交易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




